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蔡淑苓老師專題暨碩士論文獎勵金申請辦法 
民國 106 年 4 月 21 日訂定 

民國 107 年 7 月 24 日修正 

民國 111 年 1 月 24 日修正 

民國 113 年 2 月 19 日修正 

第一條  為鼓勵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致力於專題研究，努力參加競賽或公開發表成

果表現優異及碩士班研究生之論文，特設此獎勵金以茲獎勵。 

第二條  申請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為本校在籍學生。 

第三條  申請項目(符合下例申請項目之一即可)： 

(一) 當學年度參與國際專題競賽表現優異，且經就讀系所推薦者。 

(二) 當學年度參與國內專題競賽獲獎，且經就讀系所推薦者。 

(三) 幼兒保育系通過幼兒教保專題發表，成績獲前四名且經系所推薦者。 

(四) 碩士班論文奬勵金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完成成績送出，表現優異且經就讀系所推薦者。 

第四條  獎勵金名額與金額（以新臺幣計）： 

(一) 國際專題競賽經審查後取前四名： 

第一名者 22,000元，第二名 18,000元，第三名 14,000元，佳作 10,000元。 

(二) 國內專題競賽經審查後取前四名： 

第一名者 12,000元，第二名 10,000元，第三名 8,000元，佳作 6,000元。 

(三) 幼兒保育系幼保相關領域專題發表成績優異經系所推薦前四名： 

第一名者 12,000元，第二名 10,000元，第三名 8,000元，佳作 6,000元。 

(四) 碩士班論文奬勵金： 

碩士論文可視當年度論文篇數與質量，斟酌排名授獎： 

第一名 6,000元，第二名 4,000元，第三名 3,000元，其餘每名 2,000元。 

第五條 申請時間： 

(一) 專題發表及競賽：每年 5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 

(二) 碩士班論文奬勵金：第一學期 1月至 1月底；第二學期 6月至 7月底。 

第六條  申請方式：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且所送各項書表，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 獎勵金申請書。 

(二)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列印或張貼在 A4空白紙上。 

(三)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本學期須完成註冊)，列印或張貼在 A4空白紙上。 

(四) 專題或碩士論文成果專輯 1份。 

(五) 參賽證明。(申請項目若為「國際專題競賽」者需繳交)。 

(六) 得獎證明書影本，查驗正本。(申請項目若為「國內專題競賽」者需繳交)  

(七) 其他有利於審查的佐證資料。 

第七條  辦理與審查機制：本獎勵金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並組成獎勵金審查小組(學務

長、幼保系主任及當學年度提出申請件之系主任、所長)於每年 8 月召開審查。專題論文

將視申請者參與專題計畫之貢獻度排序（如競賽的重要性、得獎與否、得獎名次等），

選出各項目前三名或四名予以授獎。 

第八條  獎勵金發放：上述獎勵金項目可重複申請，獲獎者僅擇優獎勵，凡休學、退學、轉學或

其他原因離校者均不發放(畢業生不在此限)。 

第九條  經費來源：本獎勵金所需經費由蔡淑苓老師教育基金預算項下支應。 

第十條  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蔡淑苓老師專題暨碩士論文獎勵金 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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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獎勵金發放由學校統一匯款，申請同學請注意是否於新生註冊時已提供郵局帳戶給學校。 

註 2：團體組請依申請人數比例填寫貢獻度，總百分比為 100%，獎勵金發放依貢獻度比例配比。 

註 3：團體組申請人數超過時，請自行增例填寫。 


